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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招标公告

受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饮料生产线主设备招标工作小组组织本次饮料生产线主设备招标活动。

本次招标，旨在通过公开邀请符合资质及技术要求的供应商进行竞争性洽谈，选择最符合本公司需求的设备和服务。本次招标组织实施过程中的所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程序的设定、招标评标人员的选定、招标需求和评标标准的确定等，均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及本次招标的实际需要确定并负责解释。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对投标方提供之方案和价格有权全部、部分或放弃采纳；投标方提供之标书必须符合招标要求，如有不符事项必须注明。

A、 标的A

	项目
	说明

	超净热灌装机
	30000BPH（以500ml瓶型计算），可处理28mm、38mm两种瓶口


B、 标的B

	项目
	说明

	PET瓶坯机
	24000BPH（以500ml瓶型计算），可安装38mm瓶口模具

	PET瓶坯机
	25200BPH（以500ml瓶型计算）


C、 标的C

	项目
	说明

	PET热灌装瓶吹瓶机
	29000BPH（以500ml瓶型计算），可安装38mm瓶口模具

	PET碳酸饮料瓶吹瓶机
	25200BPH（以500ml瓶型计算）


D、 标的D

	项目
	说明

	剪板机及电阻焊机
	650罐/分钟

	剪板机及电阻焊机
	300罐/分钟


E、 标的E

	项目
	说明

	三片罐灌封机
	650罐/分钟

	三片罐灌封机
	300罐/分钟


F、 标的F

	项目
	说明

	30/25瓶盖生产线
	1000只/分钟


G、 标的G

	项目
	说明

	工业奶粉生产线
	5000吨/年


H、 标的H

	项目
	说明

	UHT/超高温瞬间灭菌机
	16吨/小时、12吨/小时可调


上述所有标的的详细技术规范可洽以下联络人索取：

王嘉琳      电话：0571-86796055

周伟强      电话：0571-86993255

      传真：0571－86796054、86996851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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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投标须知

1、可单独就某一标的投标。

2、投标资格

1） 投标方必须为原厂商。谢绝任何代理商参与；

2） 投标方从事招标所含的设备中的任何一项的销售及服务经验不得少于五年。

3） 投标方必须是根据相关法律合法成立的企业。

4）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商业道德，没有行贿受贿、偷税漏税及欺诈行为，没有发生重大经济纠纷和走私犯罪记录。

5） 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良好的履行合同记录。

6） 不得有串标行为，否则取消投资资格。

3、投标报价

1） 投标报价以设备欧元、美元或人民币为结算货币。

· 投标报价基于的付款条件为：

· 中国国内制造设备：设备到达合同约定地点，经需方数量和外观初步验收合格，并拨打原厂商在国内的服务电话确认该设备均与原厂商记录相符后支付80％合同设备金额，10％的金额在设备验收合格投入正常使用后6个月支付，10％的金额在正常使用满一周年后支付；

· 进口设备：合同签约后凭卖方保函支付定金10％；其余90％开具信用证，其中80％凭运单支付，10％凭验收合格证书支付。

4、投标保证金：无需交纳。

5、投标文件的组成

1）、投标方公司基本情况，包括公司规模、经营业绩、技术力量、实施与本标项类似项目的经验证明（需提供用户清单）。

2）、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投标设备报价，含详细技术描述、技术偏差及技术方案。

4）、项目实施方案，包括交货计划、实施计划、培训内容及售后服务承诺。

6、投标文件的签署

1）、所有投标文件均须投标单位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签署。

2）、所有投标文件均须用信封密封，并提供一式三份，其中“正本”一份提交给招标方，“副本”二份由招标方备用。

7、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方认真答毕文件后,务必请将投标承诺函及投标文件妥置于完好的信封内，并封好。请将投标文件EMS邮寄或以专人递交至：

             310018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14＃路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部办公室 

2）、截止日期为二零零八年贰月伍日，北京时间下午1：00

1、 如对本次招标文件存在疑问，请投标方以书面形式在2008年1月30日前提交，招标方将做统一答复，如在规定时间内未收到任何质疑，则视为各投标方对招标文件无异议。

8、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文件均视为无效：

1）、未在截止时间以前邮寄到达或送达的投标文件。

2）、投标书应盖而未盖公章、未装订、未密封、未有效授权、注册资金不符等。

3）、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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